
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1 屆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0 年 8 月 31 日(星期三)下午 14 時 
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18 樓第 1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朱主任委員立倫（14 時 10 分後由許副祕書長育寧主持）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古芝萍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臺北縣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6 屆第 4 次列管案辦理情形 

列管

案號 

主席裁(指)示 

暨決議事項 

承辦 

單位 
最新辦理情形 

列管 

情形 

2-2 請勞工局爾後相關職訓執

行成果仍應列入報告內容

以利評估績效。 

勞工局 1、截至 6 月 30 日止，已開辦 60

班職業訓練課程，共計 1,662

人參訓，其中女性為 989 人

（59.5%）。 

2、截至 6 月 30 日止，已開辦 2

班婦女專班及 1 班新住民專

班。 

   本案建請除管。 

□續管 

除管 

6-2-3 請原民局針對本市 2 處原

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

建立人口結構、文化特色

資料與福利需求等人口群

統計分析資料。 

原民局 1、本市為二十九個區，本市設置

2 處家婦中心，分別為烏來區

負責原鄉也是本市境內唯一

原鄉部落泰雅族為主，都會區

負責的區域為 28 個區。截至

7 月底為 4 萬 9,872 人（女性

2 萬 6,602 人、男性 2 萬 3,270

人），市內族群主要以阿美族

居多，其次為泰雅族及排灣

族。 

2、為積極加強服務本市原住民集  

中部落原住民鄉親特針對例

如：汐止區花東新村原住民臨

時安置住所住戶、瑞芳區黃金

大鎮及阿美家園、新店區中正

社區原住民專案出租住宅住

戶由社工人員定期到府訪

視，另中心為使服務更落實，

在平時也與地方原住民頭

目、志工、教會人士、社團幹

□續管 

除管 



列管

案號 

主席裁(指)示 

暨決議事項 

承辦 

單位 
最新辦理情形 

列管 

情形 

部等相關組織密切互動和建

立良好資源網絡與關係，以利

推動各項服務。 

   本案建請除管。 

3-2-1 本市「show 北縣」刊物發

行量大，可加強併入婦女

權益相關宣導。 

新聞局 SHOW 北縣已於本年度停刊，擬

透過其他雜誌進行宣傳。 

本案建請除管。 

□續管 

除管 

4 為廣為宣導性別平權觀

念，請民政局於民眾辦理

結婚登記時，建議新婚夫

妻參加性別平權課程(平

權課程、健康知識、家庭

經營等)，並編印家庭幸福

相關手冊供民眾參閱。 

民政局 1、本局前請本府家庭教育中心提

供其編印之家庭教育手冊「幸

福家庭 EASY GO」光碟母

片，壓製後分送各戶政事務所

於受理結婚登記時，提供民眾

家庭教育相關資訊。 

2、俟本府家庭教育中心本（100）

年 8 月底印製完成「新婚久久 

幸福一百」宣導手冊，將分送

各戶政事務所協助宣導。本局

不另編印家庭幸福相關手冊。 

□續管 

除管 

5 請主計處編印「100 年新

北市性別圖像」。 

主計處 業已於本（100）年 6 月編印完

成，並發送相關單位參閱，是項

工作已列入本處按年工作項目，

建請解除列管。 

□續管 

除管 

柒、工作報告：略 

捌、提案討論 

提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單位 

案由：有關「第 1 屆第 1 次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」工作面向、目標及

重點工作，提請 討論。 

辦法：本屆工作面向、目標及重點工作於本次委員會決議後，相關工

作皆依決議面向推動。 

決議： 

  一、建議針對各面向工作目標及重點工作先做性別統計，再訂定工

作目標及期程，以利工作推動。 

  二、工作面向：提高婦女社會參與機會部份 



  （一）工作目標 1-2：建議警察局檢討提升婦幼隊原額比例，再訂

本市需達成之目標數。 

  （二）工作目標 1-3：建議婦女團體數量除統計負責人外，亦納入

總幹事、秘書長等，並培力女性擔任團體內重要職務；另本

項建議與 1-6鼓勵婦女參與公共事務合併辦理。 

  （三）工作目標 1-4請重新構思工作目標及內容。 

  （四）工作目標 1-7之重點工作及主責單位請人事處於小組會議時

討論。 

  三、工作面向：促進婦女就業、營造友善職場 

  （一）建議勞工局重新檢視各項重點工作，已依相關法規執行之項

目無須列出，以突顯新北市特色。 

  （二）重點工作 2-2-3：積極協助婦女就業之對象，建議增加受暴

婦女。 

  四、工作面項：落實具性別平等教育、尊重多元文化之教育 

  （一）工作目標 3-2教育大眾識讀媒體，消除族群、性別的歧視，

內容增加性別暴力。 

  （二）重點工作 3-6-3：請原民局與教育局合作，以彰顯原住民族

特色。 

  （三）建議將重點工作 2-1-11改納入本項工作面向，並請原民局

針對本項重點工作訂定目標，以利落實。 

  （四）工作目標 3-4建議納入相關社會教育體系、社區大學、婦女

大學、松年大學或勞工大學等，鼓勵將婦女教育及性別議題

納入研習課程中。 

  （五）工作目標 3-5請增加相關預防觀念教育或宣導。 

  （六）請規劃本府婦女中心如何與中央婦權會做連結。 

  五、工作面向：落實婦女健康醫療服務 

  （一）工作目標 4-2建議衛生局針對婦女醫療環境之空間規劃注重

隱私權。 

  （二）重點工作 4-2-3建議衛生局增加提升醫療人員面對性侵害及

性暴力之知能相關內容。 



  （三）工作目標 4-3-3建議衛生局宣導正確、健康的美麗觀念，以

避免美容過度醫療化。 

  （四）建議衛生局針對工作目標 4-4相關工作報告內容進行研究，

以利檢視未來發展方向。 

  六、工作面項：保障婦女人身安全 

  （一）建議警察局可思考利用科技設備或結合便利商店，提供保障

夜歸婦女的人身安全，以達治安無死角。 

  （二）建議衛生局增加提升醫事人員辦識暴力之能力、面對危險評

估之敏感度相關內容。 

  （三）建議新聞局可思考利用新媒體網絡加強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

防治宣導。 

  七、工作面向：提昇婦女生活照顧 

  （一）本工作面向建議修正為「提昇婦女生活照顧、降低婦女照顧

壓力」。 

  （二）工作目標 6-3除托兒措施外，建議參考市長政見增加托老措

施。 

  （三）工作目標 6-4因事涉長期照顧、居家服務等內容，建議負責

單位增加衛生局。另請原民局針對本項重點工作規劃原住民

照顧服務。 

  八、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施行法已通過，請各機關檢

視各工作面向是否違反公約內容。 

  九、請民政局依婦權會之工作面向規劃相關重點工作及內容。 

  十、本屆委員會各工作面向內容，請各機關於 2個月內訂定具體目

標，請各主責單位負責召開小組會議彙整各項目標及重點工

作。第一面向由人事處主責；第二面向由勞工局主責；第三面

向由教育局主責；第四面向由衛生局主責；第五面向由警察局

主責；第六面向由社會局主責。並請於 3個月內完成跨局處協

調會確認內容，以利本屆相關工作推動。 

 玖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拾、散會：下午 16時 10分。 


